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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1 月 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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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紀錄 

111 年 11 月 8日（星期二） 

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精神衛生法修正草

案」、委員王婉諭等17人擬具「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委員蔣萬安等17人擬具

「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委員林為洲等17人擬具「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委

員邱泰源等23人擬具「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精神衛

生法修正草案」、委員莊競程等18人擬具「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委員張育美

等16人擬具「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委員蘇巧慧等22人擬具「精神衛生法修正

 

 

 

 

 

 

 

 

 

 

 

 

 

 

 

 

 

 

 

 

 

 

 

 

 

 

 

 

 

 



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委員賴惠員等18人擬具

「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精神衛生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委員葉毓蘭等20人擬具「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

林奕華等24人擬具「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7人擬具「

精神衛生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精神

衛生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6案；二、本院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精神

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三、本院委員范雲等18人擬具「精神衛

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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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1 月 9日（星期三） 

民進黨黨團召集協商 

一、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

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委員李貴敏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

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3)委員葉毓蘭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4)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

案」(5)委員林昶佐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6)委員高嘉

瑜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第十六章之二章名及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7)委員葉毓蘭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二百三十五條

之一條文草案」(8)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二百三十一條

之二條文草案」(9)委員蘇巧慧等2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二百三十五條

之一條文草案」(10)委員王定宇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及

第三百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11)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

訂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條文草案」(12)委員林德福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

訂第二百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13)委員高嘉瑜等25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

訂部分條文草案」(14)委員羅致政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十六章之二

、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一及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15)委員莊瑞雄等18人

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二百二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16)委員洪孟楷等20人

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三百十五條之四及第三百十五條之五條文草案」(17)

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18)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

民國刑法增訂第三百十五條之四條文草案」(19)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0)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21)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2)委員

劉建國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3)委員劉世芳等22人擬

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4)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5)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

之一及第三百六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26)委員范雲等22人擬具「中華民國

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7)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部分條

文草案」案(二)委員張其祿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

委員高嘉瑜等20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四)委

員游毓蘭等20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萬美玲等22人

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六)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

「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九條之四條文草案」案；三、併案協商(一)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行政院函請審議「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2)委員

萬美玲等22人擬具「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3)委員王婉諭

等31人擬具「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4)委員吳玉琴等22人擬具「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5) 委員劉世芳等23人擬具「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三十條

條文修正草案」(6)台灣民眾黨黨國擬具「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7)委員

范雲等18人擬具「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二)委員葉毓蘭等16

人擬具「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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